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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作为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拟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现发

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可充分调动其在

各领域的优质资源，发挥其在业务、资本、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同时，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公司改善股权结构、完善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 

公司拟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暨2020年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内容合法，有利于增强公司股东背景，促进现有业务的发展，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整体管理水平，进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公司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

事项的监管要求》等规定中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要求。 

综上，我们同意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同意将《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及《关于公司与战略投资者签订<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暨2020年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前认可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旨在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有利于进一步优

化公司治理架构，继续保持公司的稳健发展，有利于公司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

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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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可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3 

本页为《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吴树阶                      

 

邱大梁                      

 

吴育辉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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